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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邢台市签署 65 亿生态环保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蓝天”或“公司”）近日与

河北邢台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全面投资合作协议，就生态环保建设等方面进行合

作，合作规模 65 亿元。本协议的签署是公司加大环保主业拓展、大力发展绿色

产业，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生态环保治理和清洁能源建设是发展绿色产业、书写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发展千年大计的核心要义，也是公司核心业务方向。本次合作协议是公司环保

和新能源协同发展、区域深耕的有力明证，对公司奠定行业龙头地位、业绩持续

增长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合作方 

名称：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 

邢台市位于京津冀区域冀中南地区中心，西依太行山与山西毗邻，东沿卫运

河与山东相望，北连石家庄、衡水，南接邯郸，是中原经济区的北方门户。邢台

是河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园林城市、首批国家智慧城市、中国太阳能建筑

城、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首批全国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中国特色魅力

城市 200 强、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市、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与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公司与邢台市人民政府将在邢台市范围内就实体投资、生态环保扶贫项目等



方面进行投资合作，生态环保投资 65 亿元。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邢台市人民政府           乙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配合乙方进行项目选址和项目投资前调研。 

    （2）甲方按照河北省和邢台市相关政策给予乙方最大的扶持和优惠。 

    （3）甲方提供乙方项目的立项支持和快捷审批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协助乙方完成项目相关土地事项办理、立项、环评、职业

健康、压覆矿、水土保持、维稳、安评、林业、消防等涉及项目开发、建设、正

常生产所需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负责协调当地村民关系，创造良好和谐的投资

建设发展环境。 

    （4）甲方提供乙方项目所需供水、供电、通信、入厂公路等公用工程建设

审批服务。 

（5）积极为乙方提供物流运输保障和协调服务。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项目用地按土地招拍挂规定或其他合法方式依法取得。 

    （2）乙方按计划加快建设项目的规划和论证进度，力争尽快核准具备开工

建设条件；加大项目前期工作力度，在甲方配合下及时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及审批、

项目备案、工商登记等前置手续，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成并产生效益。 

    （3）项目建设启动后，在项目发展必需的所有条件具备的前提下，按照本

协议，拟定项目的投资规划和项目实施计划，报送甲方备案。 

    （4）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进行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做到清洁生产、节能减

排。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所用普工应优先录用邢台市境内的劳动力。在项目选址

建设、生产经营中，遵守环保、土地、水利、林业、安全生产、城乡规划、建筑

法和招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并接受监督。 

    （5）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视需要在甲方境内设立公司，作为乙方项目实施

的主体，全面负责邢台项目的投资规划和建设事宜，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有关乙方

的权利和义务。 



    3、保障措施 

    （1）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双方应及时会商项目实施计划，加快项目建设推

进。实施具体项目时，双方可另行签订相关协议。 

    （2）项目立项后双方各指定一名负责人，负责本协议的实施指导、检查和

督促。 

四、对公司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是公司加大环保主业拓展、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参与美丽中国

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生态环境治理和清洁能源建设是发展绿色产业、书写美丽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发展千年大计的核心要义，也是公司核心业务方向。 

公司已先后与邢台市邢东新区签订总金额不低于 35亿元的固废处理、河道

治理等项目合作协议，与邢台市建设局就白马河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签署规模约为

14.4亿元合作协议，并已在邢台布局 80平方公里城市天然气，提供以多能互补、

节能环保、冷热电三联供为核心的智慧能源综合解决方案。本次合作协议是公司

环保和新能源协同发展、区域深耕的有力明证，对公司奠定行业龙头地位、业绩

持续增长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